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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准法契合实际，碳成本影响甚微 
 

本报告详细地介绍了被纳入全国碳市场的发电企业的配额测算方法，并从理

论的角度分析了基准法的运行机制，最后就履约成本对发电企业的影响做了理论

与案例分析。我们认为，当前的制度设计对先进的发电企业给予了正向激励，但

对于相对落后的企业而言，履约成本对其发电成本的影响十分有限。未来随着拍

卖机制的引入，履约成本有望对企业的发电成本产生显著影响。 

报告要点 

本次被纳入的重点单位主要是 2013-2019 年任一年排放达到 2.6万吨二氧化碳当

量及以上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的碳排放核查结果满足的企业。据统计，被纳

入家数最多的省份为山东省，共计 338家，其次是江苏 216 家，内蒙古 168家。

整体来看，被纳入单位主要集中在能源大省和制造业大省。 

本次发电企业碳配额的确定采用基准线法，即以行业先进水平为分配标准，根据

法人单位的实际产出来确定公司的配额。一方面，这种分配方法可以鼓励高效率

的企业多生产,低效率企业少生产，实现优胜劣汰，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当前

还尚未实现碳达峰，相对总量法具有一定的弹性，可兼顾经济的发展需要。 

碳配额测算的具体方法是：首先，根据机组容量和燃料将机组类型分为四类，并

根据历史数据确定不同类别机组的基准值；其次，将发电机组的配额分为供电和

供热两个部分。燃煤机组的供电配额等于机组供电量、机组所属类别的基准值、

机组冷却方式的修正系数、机组供热量修正系数与机组负荷系数修正系数 5个因

子的乘积；燃煤机组的供热配额等于机组供热量乘以所属类别机组的基准值。燃

煤机组的供电配额与供热配额之和即发电机组的总配额。类似地，燃气机组的燃

气发电机组的总配额等于供电配额与供热配额之和。 

当前的制度设计兼具向高效率企业补贴与向低效率企业收税的双重激励，但是对

低效率企业的成本影响甚微。以燃煤矸石等的非常规机组为例，当碳配额采用完

全有偿拍卖，碳价格在 50元/吨-150元/吨的情形下，发电成本将提升 15.7%-

35.8%，这将对发电企业的经营产生严重的影响。未来随着碳减排强度的增强，碳

配额随之收紧，碳成本将成为影响发电企业效益的重要变量。 

       ——配额测算方法与碳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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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 7 月 16 日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开市，首批纳入

的履约行业为发电行业，共计 2225家电力企业，覆盖了约 4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约占全国碳排放的 40%。其中大部分企业都是以煤为燃料的火电企业。本

报告主要介绍碳配额如何确定和发放，并讨论了碳成本对发电成本的影响程度。 

一、控排单位的确定 

根据生态环境部颁布的《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

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下称“方案”），被纳入的重点单位主要是 2013-2019 

年任一年排放达到 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综合能源消费量约 1 万吨标准煤）及

以上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的碳排放核查结果满足的企业。 

根据公布的名单统计，被纳入家数最多的省份为山东省，共计 338家，其次

是江苏 216家，内蒙古 168家，浙江 141家，河南 120家。整体来看，纳入单位

主要集中在能源大省和制造业大省。 

图表 1：各省市入选控排单位统计 

 

资料来源：《全球碳排放权交易报告 2021》 中信期货研究部 

二、配额分配采用基准线法 

（一）采用自下而上的基准线法 

基准线法即以行业先进水平为分配标准，根据法人单位的实际产出来确定配

额。采用基准法核算机组配额的总量公式如下： 

机组配额总量=供电基准值×实际供电量×修正系数+供热基准值×实际供

热量 

配额总量的确定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由生态环境部确定基准值，各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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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环境部门，然后再上报至生态环境部，确定配额总量。 

图表 2：电力行业采用“自下而上”的设定方法 

 
资料来源: 中信期货研究部 

（二）配额的具体测算方法 

首先，根据机组容量和燃料，将机组类型分为：300MW 等级以上常规燃煤机、

300MW 等级及以下常规燃煤机组、燃煤矸石、煤泥、水煤浆等非常规燃煤机组和

燃气机组。由于机组和燃料不同，根据统计期的统计结果确定了不同类别机组的

基准值，图表 3显示，功率大的常规燃煤机组给定的基准值较低，非常规燃煤机

组给定的基准值较高，燃气机组给定的基准值则更低。 

图表 3：纳入配额管理的机组判定标准及基准值 

机组分类 判定标准 
供电基准值 

（tCO2/MWh） 

供热基准值 

（tCO2/GJ） 

300MW 等级以上常规燃煤机

组 

以烟煤、褐煤、无烟煤等常规电煤为主体燃料且额定

功率不低于 400MW 的发电机组 
0.877 0.126 

300MW 等级及以下常规燃煤

机组 

以烟煤、褐煤、无烟煤等常规电煤为主体燃料且额定

功率低于 400MW 的发电机组 
0.979 0.126 

燃煤矸石、煤泥、水煤浆等

非常规燃煤机组（含燃煤循

环流化床机组） 

以煤矸石、煤泥、水煤浆等非常规电煤为主体燃料

（完整履约年度内，非常规燃料热量年均占比应超过

50%）的发电机组（含燃煤循环流化床机组） 

1.146 0.126 

燃气机组 
以天然气为主体燃料（完整履约年度内，其他掺烧燃

料热量年均占比不超过 10%）的发电机组 
0.392 0.059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  中信期货研究部 

其次，将发电机组的配额分为供电和供热两个部分。燃煤机组的供电配额等

于机组供电量、机组所属类别的基准值、机组冷却方式的修正系数、机组供热量

修正系数与机组负荷系数修正系数 5个因子的乘积；燃煤机组的供热配额等于机

组供热量乘以所属类别机组的基准值。燃煤机组的供电配额与供热配额之和即发

电机组的总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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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燃气机组的供电配额等于机组供电量、机组所属类别的基准值与机

组供热量修正系数的乘积。燃气机组的供热配额等于机组供热量乘以所属类别机

组的基准值。燃气机组的供电配额与供热配额之和即燃气发电机组的总配额。 

图表 4：燃煤机组与燃气机组的配额计算方法一览 

燃煤机组配额计算方法 燃气机组配额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𝐴 = 𝐴𝑒 + 𝐴ℎ 𝐴 = 𝐴𝑒 + 𝐴ℎ 

A—机组 CO2 配额总量，单位：tCO2 

𝑨𝒆—机组供电 CO2 配额量，单位：tCO2 

𝑨𝒉—机组供热 CO2 配额量，单位：tCO2 

𝐴𝑒 = 𝑄𝑒 × 𝐵𝑒 × 𝐹𝑙 × 𝐹𝑟 × 𝐹𝑓 𝐴𝑒 = 𝑄𝑒 × 𝐵𝑒 × 𝐹𝑟 

𝑸𝒆—机组供电量，单位：MWh 

𝑩𝒆—机组所属类别的供电基准值，单位：tCO2/MWh 

𝑭𝒍—机组冷却方式修正系数，如果凝汽器的冷却方

式是水冷，则机组冷却方式修正系数为 1；如果凝

汽器的冷却方式是空冷，则机组冷却方式修正系数

为 1.05 

𝑭𝒓—机组供热量修正系数，燃煤机组供热量修正系

数为 1-0.22×供热比;燃气机组供热量修正系数为

1-0.6×供热比 

𝑭𝒇—机组负荷（出力）系数修正系数(详见图表 5) 

𝐴ℎ = 𝑄ℎ × 𝐵ℎ 𝐴ℎ = 𝑄ℎ × 𝐵ℎ 
𝑸𝒆—机组供热量，单位：GJ 

𝑩𝒉—机组所属类别的供热基准值，单位：tCO2/GJ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  中信期货研究部 

 

图表 5：常规燃煤纯凝发电机组负荷（出力）系数修正系数 

统计期机组负荷（出力）系 修正系数 

F≥85% 1 

80%≤F＜85% 1 + 0.0014 ×（85 − 100𝐹） 

75%≤F＜80% 1.007 + 0.0016 ×（80 − 100𝐹） 

F＜75% 1.015（16−20𝐹）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  中信期货研究部  

注：F 为机组负荷出力系数，单位为%。 

（三）暂未纳入配额管理的机组类别及判定标准 

根据《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

行业）》的规定，对于纯生物质发电机组、特殊燃料发电机组、仅使用自产资源发

电机组、满足方案要求的掺烧发电机组以及其他特殊发电机组暂不纳入 2019-

2020 年配额管理。图表 5列举了详细的判定标准，不难发现，对于生物质发电企

业，垃圾焚烧发电企业以及废气、尾气等变废为宝、循环利用的特殊发电企业，

暂不会受到碳配额管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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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暂未纳入配额管理的机组判定标准 

机组类别 判定标准 

生物质发电机组 1. 纯生物质发电机组（含垃圾、污泥焚烧发电机组） 

掺烧发电机组 

2.生物质掺烧化石燃料机组：完整履约年度内，掺烧化石燃料且生物质（含垃圾、 

污泥）燃料热量年均占比高于 50%的发电机组（含垃圾、污泥焚烧发电机组） 

3．化石燃料掺烧生物质（含垃圾、污泥）机组：完整履约年度内，掺烧生物质（含垃

圾、污泥等）热量年均占比超过 10%且不高于 50%的化石燃料机组 

4. 化石燃料掺烧自产二次能源机组：完整履约年度内，混烧自产二次能源热量年均占比

超过 10%的化石燃料燃烧发电机组 

特殊燃料发电机组 
5．仅使用煤层气（煤矿瓦斯）、兰炭尾气、炭黑尾气、焦炉煤气（荒煤气）、高炉煤

气、转炉煤气、石油伴生气、油页岩、油砂、可燃冰等特殊化石燃料的发电机组 

使用自产资源发电机组 6.仅使用自产废气、尾气、煤气的发电机组 

其他特殊发电组 
7．燃煤锅炉改造形成的燃气机组（直接改为燃气轮机的情形除外） 

8．燃油机组、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IGCC）机组、内燃机组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  中信期货研究部 

（四）预先发放与多退少补 

每个履约期初，碳配额会预先发放，待履约期末根据实际产出核定实际碳配

额，多退少补。根据《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

方案（发电行业）》的规定，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配额计算方法及预分配流

程，按机组 2018 年度供电（热）量的 70%，通过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

统向本行政区域内的重点排放单位预分配 2019-2020 年的配额。在完成 2019 和 

2020 年度碳排放数据核查后，按机组 2019 和 2020 年实际供电（热）量对配

额进行最终核定。核定的最终配额量与预分配的配额量不一致的，以最终核定的

配额量为准，通过注登系统实行多退少补。 

三、基准线法更契合当前的发展实际 

基准线法是一种设定相对量的方法，有助于实现部门内部优化资源配置、优

胜劣汰。基准线法以行业内的较高水平作为行业基准，确定碳交易配额，其运行

机制大致如图表 7。A与 B两家企业分别有不同的边际碳排放成本曲线 OMC、ONC，

OC为行业基准线，A公司低于基准水平，B公司高于基准水平。假定 A、B的产量

均为 CD时，A企业的配额将高于实际碳排放，从而获得 OMC区域的配额盈余（灰

色面积），而 B 企业由于边际碳排放成本曲线高于基准水平，从而有 ONC 区域的

配额短缺（红色面积），在碳市场机制的安排下，A企业将出售多余的配额给 B企

业，随着碳价的上涨，B 企业将逐步退出，实现优胜劣汰，降低整个行业平均碳

排放水平。 

我们认为全国碳市场是一种和覆盖行业实际产出量相关联的灵活机制，具有

很强的适用性。具体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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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符合经济的发展规律。我国碳排放仍处于碳达峰前的上升阶段，较难

确定合适的总量目标，采用相对量作为基准，兼顾了经济发展需要。由于基准法

意味着每个企业并没有设定总量限制，即产出越多，配额就越多，不仅可以优化

火电行业内部的资源配置，而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避免了配额总量控制

对于实体经济的冲击。 

二是，减小能源转型成本。一方面，火电企业的投资周期长达 30年，在未来

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电力系统中的主力，因此在电力系统尚未出现根本性变化的

情况下，降低单位碳排放将成为减排的工作重心，此举可降低整个社会的能源转

型成本。另一方面，碳减排成本随时间边际上升，在“双碳”战略实施之初，很

多领域的碳减排潜力较大，碳减排的成本较低，尤其当前尚未实现碳达峰，降低

单位碳排放更加经济，也契合实际。 

图表 7：基准法下企业之间的碳交易发生机制 

 
资料来源： 中信期货研究部 

在碳市场的初始阶段，全国碳市场是一个基于排放强度标准的市场，具备碳

税和补贴的双重激励效果。碳市场管控的企业碳排放量不仅包括现场产生的直接

碳排放量，也包括企业消费电力和热力引起的间接碳排放量。“十四五”期间，全

国碳市场建设力争实现对 8个重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全覆盖，并设定全国碳市

场配额总量和确定行业碳排放基准，“十五五”期间，进一步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

参与程度和覆盖企业数量，按“稳中有降”的原则，设定全国碳市场配额总量和

确定行业碳排放基准，逐步扩大配额有偿分配比例（张希良等，2021）。  

四、碳交易对于发电企业的成本影响 

（一）碳成本如何测算 

 

基准线 

边际碳排放成本曲线 B C 

边际碳排放成本：g CO2/KWh 

发电量：KWh 

边际碳排放成本曲线 A 

O 

M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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